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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商学院教务处文件

黔商院教发〔2024〕125 号

关于往届本科毕业生申请授予学士学位的通知

根据《贵州商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修订）》（黔商

院发〔2021〕11 号）有关规定，在最长修业年内获得本科毕业

证书，且未授予学士学位的毕业生，若符合上述细则中有关条款，

达到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可申请授予学士学位。为确保该工作

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请对象

凡符合《贵州商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修订）》（附

件 1）相关规定，在最长修业年内获得本科毕业证书，且未授予

学士学位的毕业生。

二、申请时间

2024 年 11 月 5 日——2024 年 11 月 12 日

三、申请程序

（一）申请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填写《贵州商学院学生学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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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位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将相关证明材料于 2024 年 11 月 12

日（星期二）16:00 前交至所在二级学院，逾期不予办理。

（二）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需对申请授予学士学位的学

生进行审核，并将名单在二级学院网站上予以公示，公示期 5 天。

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（星期三）前将公示结束后的学士学位授

予学生名单及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会议纪要等相关材料交至教务

处。

（三）教务处汇总各二级学院提交的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学生

名单，提交


